
广 东 省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厅
粤退役军人函〔2024〕451号

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关于印发《广东省
高效办成“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”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，省公安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厅、省医保局、省政务和数据局，省军区动员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关于印发〈“高效办成一件

事”2024年度新一批重点事项清单〉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4〕

53 号）相关工作要求，优化政务服务、提升行政效能，推动线

上线下融合发展，进一步提升退役军人获得感，根据省政府统一

部署，我厅牵头研究制定了《广东省高效办成“退役军人服务一

件事”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认

真贯彻落实。

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

2024年 11月 8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李征，020－32665822；陈宇翔，1365071997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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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高效办成“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”
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

推动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24〕3 号）和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〈“高效办成一件事”2024年度新一批

重点事项清单〉的通知》（国办函〔2024〕53号）相关工作部署，

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流程，推动“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”跨部门高

效联办，持续提升退役军人获得感。现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

相结合，加强整体设计，创新服务模式，改进服务方式，不断提

升办事效率，以优化流程为手段，以创新便利为目的，以技术支

撑为依托，全面整合服务退役军人相关事项办理流程，提供“统

一受理、联动办理”的一站式政务服务，实现办事流程最优化、

办事材料最简化、办事成本最小化，最大限度提升退役军人获得感。

二、主要目标

全面提升退役军人事务服务能力，高效整合分散在退役军人

事务、公安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医疗保障、人民武装等部门的

关联性强、办理量大、办理时间相对集中的联办事项，明确各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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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职责，强化跨部门政策、业务、系统协同和数据共享，重构办

理流程，优化前后置环节，实现“一次告知、一表申请、一窗受

理、一网通办”的政务服务高效办理新模式。2025年 3月底前，

在全省普遍建立“部门协同、整体联动”的工作机制，实现“退

役军人服务一件事”高效办理。

联办事项具体包括：退役报到、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

的给付、自主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、户口登记（退

役军人恢复户口）、居民身份证申领、持军警驾驶证申领机动车

驾驶证、社会保险登记、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、社会保障

卡（含电子社保卡）申领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、基本

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、预备役登记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优化办理模式

1．整合申请表单。整合“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”涉及的各

事项申请材料与表单，对需采集的信息通过数据共享的方式进行

优化，推行公共数据自动调用、个性信息自行填报、申请表单自

动生成，实现申请表单多表合一、材料一次提交。

2．规范办事流程。对“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”涉及的多个

政务服务事项进行综合梳理，明确各环节设定依据、办理条件、

申请材料、办结时限、办理结果等基本要素，根据实际办事场景

合理调整各环节办理顺序，优化办理要素，形成标准化工作流程

和统一办事指南，按统一要求提供规范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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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统一受理方式。加强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网上统一受理端

建设，在广东政务服务网、粤省事（含 APP、小程序）平台设置

“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”办理入口。

（二）改造业务系统

根据统一的公共服务事项标准，在广东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

一件事专区的“军人退役一件事”功能基础上，优化现有功能，

整合“自主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”联办需求，实现

各关联业务统一受理和分发办理。支持政务服务系统与电子证照

数据库连通共享，能通过信息共享、数据比对获取的审批信息免

予提交申请材料，能通过电子证照替代的免予提交实体卡证，最

大限度提升政务服务便利程度。

（三）试点推广

选取部分地区先期开展试点，对办事流程、系统改造、协同

机制等各方面进行实践检验，及时总结经验做法，进一步完善信

息系统、健全工作流程。根据具体工作进度，适时组织系统和业

务培训，建立问题反馈机制，强化业务办理省级指导。

四、责任分工

（一）省退役军人事务厅：牵头负责“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”

高效办理工作的整体推进和具体组织实施，指导各地级以上市退

役军人事务部门办理军人退役返乡报到登记和信息采集、自主就

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指导、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给付；

负责涉及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办理事项的分发流转，推进联办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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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效办结；统筹本部门业务流程优化、系统改造开发，与其他部

门业务系统对接。

（二）省公安厅：指导各地级以上市公安部门办理退役军人

恢复户口、居民身份证申领、持军警驾驶证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工

作；负责涉及公安部门办理事项的分发流转；统筹本部门业务流

程优化、系统改造开发、推动各地级以上市公安部门接入“退役

军人服务一件事”系统。

（三）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：指导各地级以上市人社部门

办理社会保险登记、军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、社会保障卡（含

电子社保卡）申领工作；负责涉及人社部门办理事项的分发流转；

统筹本部门业务流程优化、系统改造开发、推动各地级以上市人

社部门接入“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”系统。

（四）省政务和数据局：配合做好“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”

在广东政务服务网、粤省事（含 APP、小程序）平台的展示工作，

以及联办事项办理涉及部门的数据共享工作。

（五）省医保局：指导各地级以上市医保部门办理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

接续工作；负责涉及医保部门办理事项的分发流转；统筹本部门

业务流程优化、系统改造开发、推动各地级以上市医保部门接入

“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”系统。

（六）省军区动员局：指导各地人民武装部门办理入伍信息

核查和预备役登记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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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实施计划

（一）2024年 11月：各相关厅局完成本单位具体实施方案

编制。

（二）2024年 11月—12月：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提出业务需

求初稿，各相关厅局补充内容，完成办事指南编制，并录入广东

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进行统一管理。

（三）2024年 12月—2025年 2月：按照业务需求开发广东

政务服务网相关受理界面，完成与公安、人社、医保等部门业务

系统的对接，实现跨系统对接和流程优化。

（四）2025 年 2 月：选取部分地市作为“退役军人服务一

件事”高效办理试点城市。

（五）2025年 3月：全面实现省内“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”

高效办理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会同省政务和数据

局负责组织协同工作，加强省级统筹，畅通沟通渠道，定期组织

召开联席工作会议，抓好责任落实，及时分析研判，确保“退役

军人服务一件事”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加强协同推进。建立跨部门协同推进机制，各相关部

门密切协作，协同推进“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”高效办理各环节

工作，做好流程优化、系统对接、数据共享、业务培训等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通过政府网站、政务新媒体、政务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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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平台等渠道及时发布相关信息，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，形成

工作合力，积极做好“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”政策解读和舆论引

导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。


